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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大校字〔2019〕103 号 

 

 

关于对《东北大学社会筹资的分配及奖励办法》

部分条款进行修订的通知 

各部门： 

为开拓多元化筹资渠道，充分调动各部门依法多渠道筹集办

学经费积极性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结合东北大学实际，经校长

办公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对《东北大学社会筹资的分配及奖励办法》

（东大校字〔2012〕73 号）文件的有关条款修订如下：  

一、第二章“社会筹资的内容”中的第六条第二款修订为： 

学校鼓励通过张学良教育基金会进行社会捐赠。通过张学良

教育基金会接受的现金形式捐赠，根据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、

民政部《关于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有关问题的通知》的有关规定，

企业或社会团体用于公益事业的捐赠支出，在年度利润总额 12%

以内的部分，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；个人向公益事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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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捐赠支出准予在所得税税前扣除。按照《财政部 教育部关于

印发<中央高校捐赠配比专项资金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文件规定，

对申报合格的捐赠收入实行配比。学校对通过张学良教育基金会

接受的社会捐赠资金实行奖励政策。      

二、第三章“社会筹集资金的分配及奖励政策”的修订 

（一）第八条第五款修订为： 

以部门为主体独立筹集所获得的指定用于学校发展建设的

社会捐赠（如用于设立奖学金、奖教金、特困生资助金、支持校

园文化建设和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等），未获得国家配比的捐赠

资金，学校将按 10%奖励相关部门。 

（二）第九条第二款修订为： 

奖励资金的核拨。对于各部门独立或配合参与筹集的社会捐

赠，学校将根据教育部规定申报期间捐赠资金到账情况与获取的

财政配比情况核拨奖励资金，奖励资金纳入学校年度预算统一安

排。 

对于教育部核减学校以前年度获得财政配比资金的捐赠项

目中不合格的资金部分，学校将根据核减比例相应扣减该部门下

一年度奖励资金；奖励资金不够核减的，由部门从自筹经费中返

还学校。  

（三）第九条第三款修订为： 

奖励资金的使用。奖励资金的支出范围包括人员经费、设备

购置费、业务费及奖励优秀学生和资助困难学生等。其中：人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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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费不高于奖励资金的 50%，主要用于奖励筹集资金过程中或在

部门发展中作出贡献的相关人员的自筹绩效津贴及外聘人员劳

务费等。 

（四）第十一条修订为： 

对于以学校为主体、各部门参与筹集的单笔现金在 1000 万

元（不含）以上或以实物方式进行的捐赠，学校采取一事一议的

办法考虑对做出贡献的部门进行奖励。 

三、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；若本办法与上级主管部门文

件规定不一致的，按照上级主管部门相关规定执行。 

四、本办法由计划财经处、对外联络与合作处负责解释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东北大学 

2019年 12月 31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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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北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9 年 12 月 31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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